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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處理兒童及少年第二類保護通報案件工作規定 

107年 12月 17日修訂 
             108年 05月 03 日修訂 

111年 04月 14日修訂 

一、 依據 

（一）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簡稱本法)第 53條及兒童及少年保護通

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經本府於 101年 3月 15日以府社兒少字第

10132076800號公告，自 101年 3月 21日起委任本局執行之。 

（三）依衛生福利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集中受理通報暨分級分類分流指標研商會

議決議。 

（四）依 107年 7月 23日本局研商執行行政院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有關篩派案單位

協調會議結論。 

（五）臺北市兒少保護通報案件派案處理原則。 

二、 兒童及少年第 2類保護通報案件類型 

依衛生福利部分級分類決策指引，兒童及少年保護第 2 類案件為行為人係兒少本

人、非兒少之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顧兒少之人或其他家庭成員之案件，案

件類型如下： 

⚫ 2-1：校園霸凌案件-係指教育部校園霸凌防治準則第 3條所指校園霸凌行為。 

⚫ 2-2：校園性騷擾、性霸凌案件-係指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 條所指校園性騷擾、

性霸凌行為。惟不適用行為人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案件。 

⚫ 2-3：少年施用毒品等有害身心物質案件-係指兒少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

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 2-4：校園性侵害案件-係指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所指校園性侵害事件。 

⚫ 2-5：兒少性侵害案件-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指性侵害事件，但行為人非兒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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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其他實際照顧兒少之人或其他家庭成員。 

⚫ 2-6：兒少不當對待案件-本法第 49 條各款所指對兒少不當對待事件(含行為人

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之校園性騷擾、性霸凌案件)，但行為人

非兒少之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顧兒少之人或其他家庭成員。惟不適

用性侵害案件。 

⚫ 2-7：兒少充當不當場所侍應-係指兒少充當本法第 47條第 1項場所之侍應。 

三、 處理案件工作流程說明及相關單位權責分工 

（一） 統一篩派案窗口(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專線組，下簡稱家暴防治

中心)：接收兒少保護案件通報表後，依衛生福利部處理未滿 18歲通報案件

之分流輔助指引，將案件分流為保護服務、福利服務、不派案，針對分流為

保護服務案件，續依臺北市 0級指標及衛生福利部分級決策指引分級。 

（二） 第 2類案件工作流程及權責分工(0級：緊急派員出勤處理並於 4日完成調查

報告、1級：於 4日完成調查報告、2級：於 30日完成調查報告)： 

⚫ 2-1：校園霸凌案件-系統派案兒少科通知或確認，本案件由兒少就讀學校依校

園霸凌防制準則調查處理及完成調查報告。 

⚫ 2-2：校園性騷擾、性霸凌案件-系統派案兒少科通知或確認，本案件由兒少就

讀學校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調查處理及完成調查報

告。 

⚫ 2-3：少年施用毒品等有害身心物質案件-系統派案兒少科完成調查報告(如附件

1)。 

⚫ 2-4：校園性侵害案件及 2-5：兒少性侵害案件-由家暴防治中心受理，針對行為

人涉違反本法規定得移送兒少科評估裁處。 

⚫ 2-6：兒少不當對待案件-系統派案社福中心完成調查報告(如附件 2)，兒少保護

案件通報表同時紙本派案兒少科調查行為人，針對行為人涉違反本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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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兒少科評估裁處。 

⚫ 2-7：兒少充當不當場所侍應案件-系統派案兒少科完成調查報告 (如附件 2) 。 

1、 調查行為人：得依本法第70條規定請求行為人所屬機關或機構協助調查(調

查報告如附件 3)，例如：婦幼科調查權管之「公私立托嬰機構」工作人員

及居家托育人員(保母)、教育局(部)調查權管之機關學校與補習班（含未立

案）人員、兒少科調查兒少安置機構(含寄養家庭)人員（如安置機構之工作

人員或院童、寄養家庭成員）及非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行為人。 

2、 調查通報之兒童及少年： 

(1) 受理 0級、1級案件應立即派員緊急處理(提供救援、協助驗傷就醫、

緊急庇護安置和協助報案等協助)，並應於 4 日內完成調查報告、2 級

案件應於 30 日完成調查報告。經調查、處遇後無兒保議題，但評估有

脆弱家庭服務需求，則轉介脆弱家庭案件，由社福中心評估開案服務；

脆弱家庭受理案件或處遇過程中，倘發現疑似兒少保護新事件，應另進

行兒少保護通報。 

(2) 為使個管單一窗口，如通報之兒童及少年有公部門社工員服務在案或

結案未滿六個月者，則由該社工員單位派員進行調查及後續輔導。 

        3、針對通報人員身分及案件相關資訊，依本法第 53條第 5項、第 66條第 2項

規定，應予保密；另請參照「本府個人資料遮罩作業 SOP」，相關對外之文書，

除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外，應就權管業務相關法令等法律規定，視個案具

體事實將相關個資遮蔽，致完全無從識別該特定個人之程度。 

四、 本工作規定簽奉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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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處理兒童及少年第二類保護案件(2-1、2-2、2-3、2-6、2-7)流程 

 

 

 

                               
                                    

                                  

 
 

 

                                 

                     

 

 

 

             

 

 

 

 

 

 

 
 

 

 

 

兒童及少年保護第 2類案件 

家暴防治中心分級分類、派案 

(衛生福利部分級決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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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級、1級 2 級 

結案 

2-1、2-2 

他機關依他法規

處理 

2-1：校園霸凌案

件-派案兒少科通

知或確認本案件

由兒少就讀學校

依校園霸凌防制

準則調查處理。 

2-2：校園性騷

擾、性霸凌案件-

派案兒少科通知

或確認本案件由

兒少就讀學校依

「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準則」調查處

理。 

 

2-3、2-6、2-7 

調查通報之兒童及少年 
0 級、1 級：4日內完成調查報告 

2 級：30日內完成調查報告 

調查行為人 

30 日內完成調查報告 

彙整調查報告 

違反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 

不予處分、行政指導 裁處罰鍰、公布姓名 

0 級：兒少非意外傷害有下列情形： 

⚫ 昏迷、活動力差、叫不醒、無反應。 

⚫ 呼吸急促、困難或停止。 

⚫ 膚色發紫、發青。 

⚫ 任何其他擔心生命或身體有立即危險之情

況。 

1 級： 

⚫ 造成兒少死亡或嚴重傷害之非意外性傷

害。 

⚫ 兒童年齡小於兩歲(或心智、能力上等同) 

⚫ 兒少需立即醫療照顧。 

⚫ 兒少之照顧者行為殘暴、極度危險、詭異。 

⚫ 兒少居住環境條件直接危及其健康或安

全。 

⚫ 兒少目前沒有被監督照顧狀態。 

⚫ 兒童是否為父母有濫用藥物之新生兒，且

10 天之內將會出院，且沒有適合照顧者。 非 0 級、1級案件 

行為人所屬機關或

機構協助調查，如婦

幼科調查權管之「公

私立托嬰機構」工作

人員及居家托育人

員(保母)、教育局

(部)調查權管之機

關學校與補習班（含

未立案）人員、兒少

科調查兒少安置機

構(含寄養家庭)人

員（如安置機構之工

作人員或院童、寄養

家庭成員）及非屬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行為人。 

兒少科 

社工科(2-6)、兒少科(2-3、2-7) 
兒少科 


